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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高分院民事講座

鄭傑夫前審判長解析借名登記等案例 分享審判心得
【本刊臺中訊】為強化審判知能、提升裁判品質，臺

中高分院日前邀請前最高法院鄭傑夫審判長講授「民事

案例研討」，由高金枝院長主持，該院法官及同仁踴躍

參與。

鄭前審判長分別就該院庭長、法官之提問進行解說：

（一）自殺導致房屋成為凶宅，是否侵害房屋所有人

之所有權或僅造成純粹經濟上損失？依最高法院 103年
度台上字第 583號、第 584號判決認為並未使房屋本身
遭受物理性變動，未侵害房屋所有權；自殺不能認係故

意以背於善良風俗方法加損害於他人房屋財產上利益，

無民法第 184條第 1項前段及後段之適用。
（二）甲等 7人與訴外人乙合資購買土地，約定每人

應有部分各 8分之 1，並借名登記於乙名下。乙死亡後，
甲等 7人請求乙之配偶丙及子女共 5人，移轉土地應有
部分各8分之1予甲等7人。起訴後，土地以「繼承分割」
及「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登記」等原因，登記為丙單獨所

有。就：

（1）若法院准許甲等 7人對子女等 4人撤回起訴，而
非由丙承當子女等 4人之訴訟，是否合法？鄭前審判長
說明，若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依民事訴訟法第 56條第
1項第 2款「他造對於共同訴訟人中一人之行為，其效力

及於全體」規定，該撤回及於他人，無法再為訴訟。且

法院無准許撤回之權限，只要符合撤回規定即可撤回。

（2）若繼續訴訟且借名關係存在，則須釐清丙取得土
地之原因，究竟何部分為「繼承分割」，何部分為「剩餘

財產分配」。如為有權處分，則甲等 7人應主張給付不能
後之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

（三）公司之營運處（非分公司）是否具有當事人能

力？鄭前審判長表示，認其具當事人能力於法理上不適

當，但為訴訟上方便，實務上曾承認台電公司各地管理

處、台糖公司糖廠有當事人能力。若認定不具備，依民

事訴訟法第 249條法院應命原告補正。
（四）當事人就其他共有人已起訴請求分割之同一共

有物，另提起新訴請求判決分割，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
抗字第 1024號裁定認前後兩訴為同一事件。鄭前審判長
認為自訴訟標的言，每人都有形成訴權，該判決見解可

再商榷。

最後鄭前審判長分享整理爭點之心得，並建議法院舉

辦與律師公會之座談時，可提醒律師遵循民事訴訟法第

244條起訴之程式、第 267條被告答辯狀之提出時期等
規定，形成爭點整理模式及撰狀格式，以縮短法官辦案

時間，有效精簡判決並提升裁判品質。

郭哲彰中醫師介紹中醫防疫觀念
高雄地院講座

【本刊臺南訊】臺南高分院 6月 13日舉辦第 3場次調
解研習，由洪挺梧法官講授「調解案例解析（二）」，由

黃瑞華院長主持。

洪法官首先指出，調解以當事人的利益為出發點，促

使當事人全面瞭解整體情勢，不拘泥於立場或對法律上

權益的堅持，從多方面思考解決問題的方式，找到最有

效的解決方案，真正解決紛爭，也避免「和解」流於形

式，空有治標卻未收治本之效。

洪法官接著表示，提供「標準」為調解的重要要素。

以請求扶養費事件為例，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的「平均

每人月消費支出」及「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就是很有公

信力的「標準」；調解時提供當事人一個客觀的標準，可

以協助兩造衡量和解條件，減少僵持，尤其家事事件之

調解，「標準」極有助於雙方化解歧見。

洪法官再以調解成功的實例，逐一解析在調解過程中

所面臨的問題應如何處理、排解，要如何洞悉、掌握問

題的關鍵：（1）請有決定權的人到場，雖然兩造都有委
任律師擔任代理人，但若只有律師在場，通常無法作出

關鍵決定，所以請當事人親自到場非常重要。（2）整理
爭點、予以簡化，並確認不爭執範圍，可使問題聚焦；

若調解不成，亦減省法官製作判決理由之篇幅，對終局

審判極有助益。（3）闡明權之行使為調解過程中是重要
環節，洪法官表示其會適時公開法律見解，讓當事人瞭

【本刊高雄訊】高雄地院日前邀請該院醫療調解委員

郭哲彰中醫師主講「後疫情時代中醫能幫我做甚麼？」，

由陳中和院長主持，高雄地區院、檢同仁參與踴躍。

郭中醫師首先說明新冠病毒喜寒、濕，並說明中醫防

疫觀念與現代防疫做法其實相同；接著由中醫的角度，

從未病先防、既病防變及病後療癒等面向，解析提升免

疫力及抗疫的方法。

郭中醫師也介紹各種防疫中藥材及十二正經導引術，

並分享提升免疫力的方法，包含：（1）補充食物營養。
（2）保持中低度的運動習慣，高強度運動反而降低免疫
力。（3）良好的睡眠。（4）藉由呼吸調息來減輕壓力。
陳院長也期許與會人員能用正向的心態面對疫情，除

增強自身免疫力，並能妥適安頓身心。

解自身的處境，利於當事人作成決定。（4）給當事人臺
階，讓當事人感到被同理，軟化其防衛。（5）善用「引進
利害關係人」、「善用單邊會談」、「把問題丟給當事人」、

「增加當事人的現實感」、「化整為零」等技巧，以當事

人能接受的話語進行溝通，取得當事人的信任。洪法官

認為，解決方案往往不只一個，要試著用各種方法找到

突破口，才能順利解決問題。

最後，洪法官表示，調解係結合兩造當事人及法院一

同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應抱持「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的心態，不輕言放棄，但也不強求，主要目的是要解決

當事人的問題，結案只是附帶效益；當看到當事人踏著

輕鬆的腳步，帶著笑容離開法院，對法官而言是極有意

義的事。

增進專業知能

臺南高分院邀洪挺梧法官主講如何掌握調解之關鍵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雲林草嶺的萬年峽谷係由溪水侵蝕與岩層擠壓所形

成的 V型峽谷。因溪床蘊含不同成分的礦物，在岩壁
上形成色澤斑斕、節理豐富的紋理外觀。

攝影／錢如聰（臺中高行副法警長）

彰化、苗栗、花蓮地院分辦模擬法庭活動
【本刊彰化訊】彰化地院於 6月 8日至 10日舉辦

國民法官模擬法庭活動，由廖健男庭長、王祥豪及胡

佩芬法官與國民法官（含備位國民法官）組成國民法

官法庭；彰化地檢署林士富、劉欣雅、黃建銘檢察官

擔任公訴人；李維仁、楊怡婷、林彥谷律師擔任辯護

人，並邀請東吳大學黃鼎軒教授、高雄高分院李嘉興

法官擔任法庭評論員。

本次模擬法庭嘗試兩項新措施：（1）引進國民法官
心理照護制度，安排心理測驗員與國民法官進行談話

及心理輔導。（2）擴大科技法庭的運用，讓國民法官
使用平板電腦答詢、即時閱覽證據，提升成效。

模擬中並遇鑑定證人因疫情無法到庭， 而以線上方
式完成證據調查，使審理程序不受影響。

宣判後座談由陳毓秀院長主持，審、檢、辯分就被

告供述之證據調查時間點、檢察事務官或律師助理得

否參與法庭活動、檢察官與辯護人後援資源不平等等

問題提出討論，評論員也分別發表寶貴意見。

【本刊苗栗訊】苗栗地院前於 5月下旬舉辦國民
法官模擬法庭活動，由羅貞元審判長及郭世顏、申惟

中法官與國民法官（含備位國民法官）組成國民法官

法庭；苗栗地檢署莊佳瑋主任檢察官及吳宛真、楊岳

都檢察官擔任公訴人；陳新佳、張仕享、陳永喜、黃

淑齡、柯鴻毅律師擔任辯護人。臺中高分院邱鼎文法

官、臺中地檢署陳信郎主任檢察官擔任評論員。

本次係以 2名被告共同涉犯傷害致死罪為模擬案
件，模擬重點在於複數被告、審理耗時較長之案件，

國民法官能否清楚區辨、判斷不同被告之爭執事項並

維持聽審專注度。參與之國民法官均積極參與、自行

補充訊問、踴躍發言。

宣判後座談會由陳雅玲院長主持，評論員就協商會

議、準備程序、選任程序、審理程序及評議過程，特

別是不爭執事項證據調查方式、專家證人詰問技巧、

審判長訴訟指揮及闡明權等問題提出寶貴意見。

【本刊花蓮訊】花蓮地院前於 5月間舉辦國民法
官模擬法庭活動，由黃柏憲審判長及邱佳玄、林育賢

法官與國民法官（含備位國民法官）組成國民法官法

庭；花蓮地檢署簡淑如、蕭百麟檢察官擔任公訴人；

曾炳憲、鄭道樞律師擔任辯護人，士林地檢署蔡元仕

主任檢察官、中正大學王正嘉教授、臺灣高等法院呂

煜仁法官擔任評論員。

本次以家暴傷害致死案件為模擬案件，檢辯雙方擬

真演練，攻防激烈，並邀請法醫及主治醫生作為鑑定

證人到庭詰問。模擬過程中，於第 1次準備程序結束
後，因檢、辯對於應調查之量刑證據及調查方式有不

同意見，而再開準備程序。另因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
上大字第 5660號裁定宣示應由檢察官指出累犯事實
及裁量加重之證明方法，於審理期日就檢察官對累犯

加重及裁量加重之事實所指出之證明方法，准予證據

聲請調查。此次得以實體演練失權效例外、再開準備

程序等相關規定，深值新制實務參考。

宣判後座談會由許仕楓院長主持，評論員詳細說明

模擬中應予嘉許及待改善之處，供日後修正調整。

積極籌備新制

雲林地院結合健走活動 宣導國民法官及廉政
【本刊雲林訊】雲林地院日前結合雲林縣政府舉

辦之健走活動，宣導國民法官制度與廉政。

活動現場設置宣導攤位，以「國民法官法」、「清

明的法官．親民的司法」為主軸，向民眾說明相關制

度與法規，並辦理闖關遊戲與有獎徵答活動，藉由

生動有趣方式拉近民眾與司法的距離，增加民眾對

國民法官新制及司法廉政工作之瞭解。

◎憲法法庭書記廳徵大法官助理 1人
法律學碩士學位以上，具外文、法律爭點分析及論

述能力，意者請於 7月 11日前（郵戳為憑）郵寄相關
資料，詳細資訊見司法院網站，或電（02）23618577
轉 707周小姐。

司法院徵人

萬國法律
雜誌

242期目次

財團法人
萬國法律基金會

地址：臺北市仁愛路3段136號13樓
電話：2755-7366#137
傳真：2755-6486
劃撥帳戶：19246890
戶名：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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